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
    校外人员 上网账号申请表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人姓名
	
	申请部门
	

	人员类别
	入校工  □
作人员
	校企合  □
作人员
	社会服  □
务人员
	参与管理  □
在校学生
	其他  □

	办公地点
	     (校区)       楼     室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审 批 人 意 见

	申请部门领导审批：



签 章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分管校领导审批：



签 章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管部门审批：



签 章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实习实训（信息技术）中心审批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章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以下由信息技术中心人员填写

	账号信息
	上网账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初始密码
	
	
	
	
	
	

	
	账号有效期
	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、申请表需正反打印，填写字迹务必工整、清楚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申请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（校企合作合同或其他相关院处提供的证明）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3. 集中办理人员不需要上报分管校领导、分管部门审批；个别人员办理需要上报分管校领导、分管部门审批。
4．毕业学生按照校企合作人员or社会化服务人员办理。
5、校园网采用实名制上网，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帐号、密码，借用责任自负。
6、按各类人员申请时间对账号进行重新审理；每年6月30日上述各类账号需进行重新审理。
7、若账号密码不慎遗失，自行登陆自助平台更改。
8、变更原登记使用地点，请及时与信息技术中心联系，办理相关变更手续。
9、信息技术中心办公室地址：信息技术中心T-207房间   办公电话：87996310


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
校园网用户责任书
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校园计算机网的服务对象为校内各部门、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。接入校园网的所有用户必须遵守下列守则：
一、自觉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我院制定的《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网络系统安全管理制度》等相关管理制度，并自觉接受网络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。
2、 不得在网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党和国家及学院秘密的违法犯罪活动，不制作、不查阅、不复制、不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及社会公德的信息和淫秽色情信息。
三、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恶意的、污秽的、向他人挑衅的信息；不得进行任何干扰网络用户、破坏网络资源和网络设备的活动。
4、 不得在网上发布不真实的信息，不散布计算机病毒，不以“黑客”行为攻击网络，不以非真实身份使用网络资源，不向他人提供IP地址、计算机帐号和电子信箱。
5、 未经批准不得利用校园网从事商业和其它任何盈利性活动。
6、 网络上所有资源的使用应遵守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规定。
7、 有义务向网络管理部门报告任何违反用户守则的行为。
8、 不得将上网帐号和密码转借给他人使用，否则信息技术中心有权随时关闭其帐号，并且产生的任何网络安全事件和经济责任都由帐号所有者本人承担。
9、 对于违反上述守则的网络用户，信息技术中心有权停止其使用权，并追究其责任。

    我作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校园网的用户，保证遵守上述守则，如有违反守则的行为，愿意接受处罚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
用户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